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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东北大学非工科专业认证 

申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工作安排，现就 2022 年校内非工科专业认证申请工作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工作目标 

立足当前既有工作基础，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和要求，持续贯

彻以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，建立面向产出的人才培养体系，

形成基于评价的本科专业建设机制，全面助力我校一流本科专业

发展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申报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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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三届以上（含）毕业生的我校在招本科非工科类专业，不

含尚在认证有效期内的非工科专业，原则上符合条件的省级及以

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须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流程 

各申报专业对照《东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本科专业认证

标准（试行）》《东北大学理学教育本科专业认证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附件 1、2），撰写《东北大学非工科专业认证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。

学校将组织对各专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确定 1—2 个参

加 2022年非工科专业认证的专业。 

三、后续安排 

通过申请的专业应在 10 月底前提交非工科专业认证自评报

告（具体要求另行通知）,学校将指定校内认证专家全程指导专

业撰写自评报告，根据自评情况确定校外认证专家进校实地考查

时间，待认证流程全部结束后发布认证结论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请各申报专业按要求撰写《东北大学非工科专业认证申请

书》（PDF 及 Word 版本同时报送），连同必要的佐证材料于 2022

年 9 月 26日前提交至教务处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学校将对通过申请的专业提供每专业 3 万元建设经

费。 

（二）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学校将持续推动符合条件的非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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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完成校内认证，切实发挥以认证促进专业建设的作用。  

请各学院对照标准、结合实际、科学规划，做好年度非工科

认证工作的申报组织工作。 

联系人：黄琳，联系电话：81779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《东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本科专业认证标准（试 

行）》 

     2.《东北大学理学教育本科专业认证标准（试行）》 

3.东北大学非工科专业认证申请书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2年 9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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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9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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